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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

Assun to 更新重點工作人群新型冠狀病毒定期檢測指引（第11版）

Actualização das Orientações sobre a realização periódica do teste de ácido 
nucleico contra a COVID-19 para os grupos profissionais chave

茲收到衛生局通知，更新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點工作人

群新型冠狀病毒定期檢測指引】（中文版），其中修改了管理方法及各類

別人員定期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及核酸檢測的要求。

現轉寄衛生局更新的指引以供知悉及跟進，並應衛生局要求轉達以下

訊息：“按照更新版指引，各機構、企業自行按照自身需要或主管部門的指

示，要求工作人員進行抗原檢測。若無特殊原因，一般不必要求工作人員進行

核酸檢測。”

如 有 垂 詢 ， 敬 請 聯 絡 衛 生 局 疾 病 預 防 及 控 制 中 心 （ 電 話 ：

2853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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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重點工作人群新型冠狀病毒定期檢測指引 
 

查閱最新版本（按此進入）  

1 目的、範圍和職權 

1.1 本技術指引目的是透過對重點工作人群（工作上有較高風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

的定期檢測，以及早發現當中的感染者，達到及早發現、及早隔離和減少社區傳播

風險之目的。 

1.2 本技術指引由主管部門監督相關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執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三條合作義務的規定，為達至預防、控制和治療傳染病的目標，個人及公共或私

人實體均有義務與主管部門依法緊密合作，遵守主管實體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 

1.3 本技術指引不妨礙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更為具體的命令及指引。 

2 管理方法 

2.1 各機構、企業自行按照自身需要或主管部門的指示，要求工作人員進行抗原檢測。 

2.2 進行抗原檢測，可利用澳門健康碼進行監察。 

2.3 無須向衛生局提交名單。 

2.4 若無特殊原因，一般不必要求工作人員進行核酸檢測。 

3 重點工作人群定期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檢測要求  

3.1 所有涉及接待公眾的工作人員，應在出現發熱、乏力、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狀，及/

或咽痛、咳嗽、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狀時，若尚未經抗原或核酸檢測證實為新冠

病毒感染，須進行新冠病毒抗原檢測，每天一至二次連續 2 天。 

3.2 接待大量公眾的工作人員(每天超過 100 人)或有大量觀眾不戴口罩 (唱歌、吹奏

等)的表演人員(每場超過 100 人)，每天第一次工作前進行一次抗原檢測。非上班

日無須進行。 

3.3 教育、社會、文化、體育和懲教設施的工作人員的檢測要求，由相應主管部門或特

定指引訂定。無特定要求者，按上述要求進行。 

3.4 由香港特區、台灣地區或外國來澳返澳的交通工具上工作人員，每天一次抗原，直

至來澳返澳後 5 天。 

https://www.ssm.gov.mo/docs2/file/pv/vAolsrjVE1PlYriUE8VYQ/ch



